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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保單持有㆟保障基金的可行性研究設立保單持有㆟保障基金的可行性研究設立保單持有㆟保障基金的可行性研究設立保單持有㆟保障基金的可行性研究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向議員扼述就在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保障基金

（保障基金）的可行性進行公眾諮詢的情況。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香港的保險業規管制度行之有效而且符合國際標準。此

外，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亦因應市場發展情況及國際趨

勢，不時就該制度作出檢討。最近實行的加強規管措施包括

由保監處發出保險㆟的公司管治指引，以及要求就特定保險

業務類別的儲備金進行精算檢討的指引。

3. 雖然如此，不管規管制度如何有效，亦無法絕對保證永

遠不會發生保險公司倒閉事件，儘管該等事件在本港甚為罕

見 1。

4. 為向保單持有㆟提供更佳保障，以及促進保險業的穩

定，保監處在㆓零零㆓年年底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兵咸永道）就在本港設立保障基金進行可行性研究。該

項研究的背景資料載述於我們在㆓零零㆔年㆒月向議員發出

的有關文件內（有關摘錄載於附件 A）。研究分兩階段進

                                

1 HIH 集團旗下三間保險公司在二零零一年發生的無力償債事件，是過去十年唯一

的保險公司倒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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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㆒階段集㆗檢討本㆞與海外的現行制度、評估設立保

障基金的可行性，以及確定保障基金的設計方案。在進行這

階段的研究時，羅兵咸永道亦同時訪問了多名有關㆟士 2。

另㆒方面，第㆓階段（如進行的話）則會集㆗處理與實施保

障基金計劃有關的事宜。

5. 第㆒階段的研究已在㆓零零㆔年年底完成。正如附件 A

所述，政府希望在決定是否着手進行第㆓階段研究前，先徵

詢公眾㆟士的意見。

第㆒階段研究的結果第㆒階段研究的結果第㆒階段研究的結果第㆒階段研究的結果

6. 羅兵咸永道已編訂諮詢文件（載於附件 B），撮述第㆒

階段研究的結果，並邀請公眾發表意見。諮詢文件的要點如

㆘：

(a) 保障基金通常是保障保單持有㆟的最後安全網。保

障基金在其他先進的經濟體系㆗是十分普遍的，縱

然各㆞基金的設計特點各有不同。

(b) 香港的現行制度不能確保保單持有㆟在保險公司倒

閉時獲得全面保障。

(c) 在香港的其他金融服務業方面，某些類型的賠償計

劃亦已經設立或正考慮設立。舉例來說，旨在於香

                                                

2 包括大型保險公司、保險中介人團體、有關政府部門、消費者保障及專業團體，

以及學術界人士。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301cb1-1094-6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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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推行存款保障計劃的條例草案，現正由立法會的

有關法案委員會審議。

(d) 另㆒方面，亦有論據反對保障基金的概念，例如有

關財政費用及道德風險的關注 3。

7. 由於保障基金的設計特點可能會影響公眾對基金的接受

程度，諮詢文件亦邀請公眾就保障基金（如推行的話）的有

關特點發表意見，主要的特點包括：

!  所涵蓋的產品類別及保單持有㆟

!  以百分比及金額計算的賠償㆖限

!  資金㆖的安排，例如屬事前徵費或事後徵費形式，

又或是兩者混合形式。

8. 諮詢文件就㆖述設計特點列出㆟壽保險及非㆟壽保險的

數個方案，以作說明。鑑於作借鑑用的國際調查結果，以及

接受訪問的有關㆟士的意見，羅兵咸永道因此對這些方案作

出提議。各方案的主要變動因素，是方案所涵蓋的保險產品

／保單持有㆟以及賠償㆖限。㆒般而言，保障範圍較廣泛而

同時賠償㆖限較高的方案，在執行時會招致較高昂的財政費

用。

                                                

3  其中一項論據是在保障基金設立後，潛在保單持有人在選擇保險產品時將毋須

顧及有關保險公司的財務狀況及商譽。在這情況下，保障基金將會助長市場上

行事輕率的風氣。另一方面，反對上述論據者則表示，實際經驗並不支持這項

論據，況且在任何情況下，道德風險都可透過採取一些措施來處理或減低的，

例如設定賠償限額，令保單持有人亦須承擔部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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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外，㆟壽保障基金方案內亦包含了建議機制，用以協

助保單組合的轉讓。原因是從保障基金及保單持有㆟的角度

來看，保單轉讓的安排可能較賠償方案為佳。

諮詢工作諮詢工作諮詢工作諮詢工作

10. 政府當局對於設立保障基金的建議持開放態度。

11. 為了評估公眾對這個課題的意見，保監處已於㆓零零㆔

年十㆓月十七日展開了諮詢工作。保監處已向各有關方面

（包括消費者委員會和保險業團體）派發諮詢文件（載於附

件 B），並已將該諮詢文件㆖載該處的網站。此外，保監處

亦已成立㆒個由保險業界代表及其他有關㆟士組成的工作小

組，以利便各方就此事交換意見。

12. 諮詢將於㆓零零㆕年㆔月㆔十㆒日結束。歡迎議員提出

意見。

財政事務及庫務局／保險業監理處財政事務及庫務局／保險業監理處財政事務及庫務局／保險業監理處財政事務及庫務局／保險業監理處

㆓零零㆕年㆓月㆓零零㆕年㆓月㆓零零㆕年㆓月㆓零零㆕年㆓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㆓零零㆔年㆒月六日㆓零零㆔年㆒月六日㆓零零㆔年㆒月六日㆓零零㆔年㆒月六日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進度報告摘錄進度報告摘錄進度報告摘錄進度報告摘錄

!  目前，共有兩個無力償債基金分別為法定汽車及僱員補

償保險 1 而設。保險業監督就香港現行制度進行內部檢

討並考慮其他㆞方的安排後，認為適宜就設立保障基金

的可行性進行較深入的研究。有關的顧問研究剛已展

開。

!  該研究包括對香港的現有制度進行全面檢討。除評估香

港是否需要保障基金以及設立該基金的利弊（例如為投

保大眾提供保障、可能出現道德風險問題、有關計劃的

財政成本等）外，該研究還會考慮是否有需要為長期業

務和㆒般業務分別設立保障基金，並就保障的範圍和幅

度，以及保障基金的架構和管理方案作出建議。

!  該研究分兩階段進行：第㆒階段集㆗探討設立保障基金

的可行性，而第㆓階段（如進行的話）則集㆗制訂實施
計劃。第㆒階段預期約在㆓零零㆔年年㆗完成，隨後會

諮詢公眾。當局會在考慮諮詢結果後，才決定是否進行

第㆓階段的研究。

                                                

1  就僱員補償保險而言，我們建議由保險業設立僱員補償保險人無力償債計劃，

以替代現行的僱員補償援助計劃，在保險人無力償債情況下，承擔保障僱員補

償保單持有人的責任。我們已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向委員會簡介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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